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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土地法第 37條之 1第 3項及地政士法第 49條、第

50條規定所稱「為業」認定標準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15年3月13日（星期五）上午9時30分 

貳、 開會地點：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18樓第2會議室 

參、 主持人：林司長家正                    紀錄：董婉蓉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伍、 會議結論： 

一、 土地法第 37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非土地登記專業代理

人擅自以代理申請土地登記為業者，其代理申請土地登

記之件，登記機關應不予受理。」嗣地政士法於 91年施

行，原「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名稱已修正為「地政士」。

為兼顧法律規定及便利登記機關執行，本部前以 102 年

12 月 2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2564 號令釋，針對非

地政士代理之登記案件，如同 1 年內於「同一登記機關」

所轄不動產申請超過 2 件或曾於「同一登記機關」所轄

不動產申請超過 5件者，應不予受理；惟鑑於近年來，實

務執行上遇有非地政士之代理人以向不同登記機關分散

送件方式申請土地登記，形成制度漏洞，亦增加非法代辦

及詐騙風險，爰召開會議研商。經本次會議討論精進方向

如下： 

(一) 檢討修正前揭令第一點(一)規定，原則將限縮非地政

士代理之申請土地登記件數為同 1年內於「全國」所轄

不動產申請超過 2件，或曾於「全國」所轄不動產申請

超過 5件。 

(二) 前開申請土地案件如屬「連件」案件併同送件，致超過

前揭申請件數(例如曾於全國已申請 4 件土地登記案

件，嗣後又連件申請買賣及抵押權設定登記)，考量連

件案件具有其關聯性與連續性，為維持實務執行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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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機關仍得受理該土地登記申請案件，但收件人員

於收件時仍應於系統如實登載件數。 

(三) 配合實務申請土地登記需要，就本部 103年 10月 15日

內授中辦地字第 1031301441號令示有關不受申請件數

限制規定，新增下列情形： 

1.代理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申辦土地登記案件，並提出

證明文件者：考量民眾代理配偶及三親等內之親屬申

請土地測量或登記案件，多為親屬間互助行為，並無

相對報酬關係，爰予增訂。 

2.一般公司或法人基於資產管理業務之需要，委由員工

代為申請所屬土地或建物之鑑界等不涉及相對人或第

三人之測量、登記案件（即其權利人皆為同一主體），

並提出證明文件者：參依前開本部 103 年 10 月 15 日

令予以增訂，其代理人應提出員工識別證、在職證明

或勞保投保證明等證明文件佐證，以利登記機關審認。 

3.配合政府政策業務需要（例如因地籍重測、土地重劃、

逕為分割、門牌整編或行政區域調整等）而辦理之書

狀換給登記：考量類此情形係配合政策執行且性質單

純，爰予增列。 

(四) 凡非地政士代理申請土地案件，均應依本部 102年 12月

2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25643 號函規定，由委託人

切結：「本人未給付報酬予代理人，如有虛偽不實，願負

法律責任。」，代理人切結：「本人並非以代理申請土地登

記為業，且未收取報酬，如有虛偽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並由委託人及代理人分別簽章，以資周延。 

(五) 另就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所提建

議，經討論意見如下： 

1. 建議整併現行非地政士代理申請土地登記相關令

(函)釋規定，使制度架構更加明確，並利登記機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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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遵循 1節，將納入後續法令修正辦理。 

2. 針對上開本部 103年 10月 15日令釋非地政士代理件

數限制之例外規定「權利人及義務人雙方無法會同申

請時，得由當事人之一方附具委託書，委託他方代理

申辦土地登記案件時，以其為申請當事人，毋須簽註

切結。」恐成防詐漏洞，易遭操作「假買賣真過戶」

或「假債權設定抵押權」並建議刪除 1節，經討論認

為該建議立意甚佳，但考量由權利人或義務人代理申

請之登記申請案件，其屬案件之當事人，相較於第三

人，對案件真實性與登記結果應有一定程度認知，若

逕予限制其代理申請登記件數尚有不妥，且該建議因

涉及限制人民權利事項，亦不宜逕以函釋方式處理。

現階段將由登記機關以落實高風險登記案件關懷提

問、臨櫃申請身分核對及推廣申辦「地籍異動即時通」

方式以資防杜，同時將持續觀察當事人之一代理他方

申請土地登記涉詐情形，審慎評估，如有必要再列入

下一階段法規檢討。 

二、 以上建議事項，因涉及非地政士送件制度之變革，將由業

務單位循法制程序簽辦決定；另有關配套所需申請件數

統計及查詢等功能，因涉及「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

作業系統規範(WEB版)」資料表欄位增修，以及同步異動

資料上傳「全國土地基本資料庫」與「數位櫃臺」(公務

端)執行統計、即時查詢等系統增修功能，將由本部地政

司另洽資訊服務司於需求訪談確定執行細節，以利後續

開發測試。 

陸、 散會（上午1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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